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预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教督〔2021〕1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苏教高函〔2022〕2 号）文件要求，我校将于2024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下简称“审核评估”）。
为检验我校“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整改成效，邀请校内外专家对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诊断式预评估，查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迎接教育部审核评估和下一步整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一、评估方式
参照教育部评估流程，本次预评估分为线上评估和入校考察两个阶段。线上评估使用线上预评估系统开展。
预评估专家由校内、校外专家组成，人数为10-15人，学校指派项目管理员1人、联络员1人。
二、评估流程
（一）线上评估
时间为9月2日-9月6日，工作内容如下：
1.专家组召开线上内部工作布置会议，根据《评估专家工作指南》（附件9），进行分工，明确每位专家考查任务及重点，通过项目管理员下达各项评估工作任务。
2.专家按照任务分工，开展调阅材料（自评报告、年度教学质量报告、支撑材料、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分析报告、在校生学习体验报告、教师教学体验报告、教学档案材料等）、线上访谈座谈、线上听课看课等工作。
3.专家填写个人线上评估意见，进行组内部讨论，确定本组反馈问题清单。
4.专家组召开线上专家意见讨论会，确认最终线上评估反馈问题清单。
具体线上评估日程安排见附件1。
（二）入校考察
时间为9月9日。专家组根据专家分工及实际情况，抽调5-7人组成入校考察专家组。
1.召开入校考察评估专家工作布置会。
2.按照入校考察工作日程安排（附件2）开展工作。
3.召开评估意见反馈交流会
三、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此次审核评估预评估是我校接受教育部审核评估的演练，也是对我校迎评促建成果的系统检验，各单位须高度重视，责任到人。请各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按照本次预评估工作要求（附件8）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填写《教学单位材料调阅及座谈方案工作联络人》（附件6）、《职能部门调阅材料及访谈座谈工作联络人》（附件7），并于8月20日前提交至审核评估办公室，电子邮箱：shpg@nuist.edu.cn。各职能部门及教学单位须严格按照预评估各项工作安排，细化落实各项任务，精心组织，协同推进，确保预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专家组线上评估工作日程安排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专家组入校考察工作日程安排
3.预评估工作组联络人表
4.专家访谈座谈工作对接联络人表
5.校级材料调阅工作工作组
6.教学单位材料调阅及座谈方案工作联络人
7.职能部门调阅材料及访谈座谈工作联络人
8.各职能部门及教学单位预评估工作要求
9.预评估专家工作指南
10.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专家访谈提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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